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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案部門 財 務 部 擬   案  

制訂部門 稽 核 室 單位主管  

發行日期 107.09.04 部門主管  

總 頁 數 6 處級主管  

制 修 記 錄 

版別 原頁數 新頁數 內容摘要 制修日期 

A  4 新制訂。 90.10.22 

B 4 4 修改條文 5.6.1 及 5.6.2 91.02.28 

C 4 6 

全面修訂內容及版面。 

(審委會通過日期：101.12.20          ) 

(董事會通過日期：101.12.20          ) 

101.10.25 

D 6 6 

配合公司成立審計委員會及章程規定，刪除

「監察人」字樣。 

(審委會通過日期： 107.09.04         ) 

(董事會通過日期： 107.09.04         ) 

107.08.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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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（訂定目的）  

公司與集團企業內之各公司在經營、管理上有明確策略及具體規範，

訂定集團企業、特定公司及關係人交易作業程序，以資遵循。  

 

第二條（適用範圍） 

集團企業、特定公司及關係人之交易，係指集團企業、特定公司及關

係人之間，資金或業務之移轉，不論有無對價之給付均屬之。 

 

第三條（用詞定義）  

一、母公司、子公司及聯屬公司，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「長

期股權投資會計處理準則」及第七號「合併財務報表」所規定者。 

二、集團企業 

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即視為本公司之集團企業： 

(一)具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即認定其彼此間具有控制或從屬關

係： 

1.屬於母、子公司或聯屬公司關係者。 

2.本公司及本公司關係人總計持有他公司超過半數之已發行

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者；或他公司與其關係人總計

持有本公司超過半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

額者。 

3.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者，

或他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本公司之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

者。其判斷標準如下： 

(1)取得對方過半數之董事席位者。 

(2)指派人員獲聘為對方總經理者。 

(3)依合資經營契約規定擁有對方經營權者。 

(4)為對方資金融通金額達對方總資產之三分之一以上者。 

(5)為對方背書保證金額達對方總資產之三分之一以上者。 

4.本公司與他公司相互投資各達對方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

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，並互可直接或間接控制對方之人

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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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具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即推定本公司與他公司間具有控制

或從屬關係。但經檢具相關事證，證明無控制或從屬關係者，

不在此限。 

1.本公司與他公司之董事、監察人及總經理合計有半數以上相

同者。其計算方式包括該等人員之配偶、子女及二親等以內

親屬。 

2.本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

均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。 

3.對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他投資公司，與該他投資公司之關

係人總計持有本公司超過半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者，或本

公司與本公司關係人總計持有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他投

資公司超過半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者。 

(三)計算本公司所持有他公司之股份或出資額，應連同下列各款之

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： 

1.本公司之從屬公司所持有他公司之股份或出資額。 

2.第三人為本公司而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。 

3.第三人為本公司之從屬公司而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。 

三、特定公司 

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即視為本公司之特定公司 

(一)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（合）以上，未超過百

分之五十者。 

(二)該公司及其董事、監察人及持有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

股東總計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之百分之三十（含）以

上 ，且雙方曾有財務或業務上之往來記錄者。上開人員持有

之股票包括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在內。 

(三)本公司之營業收入來自該公司及其聯屬公司達百分之三十

（含）以上者。 

(四)本公司之主要產品原料(指佔總進貨金額百分之三十以上者，

且為製造產品不可缺乏之關鍵性原料)或主要商品(指佔總營業

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者)，其數量或金額，來自該公司及其聯

屬公司達百分之五十（含）以上者。 

(五)本公司之總進貨金額，來自該公司及其聯屬公司達百分之五十

以上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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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關係人 

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即視為本公司之關係人，但能證明不具

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者，不在此限。 

(一)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。 

(二)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。 

(三)本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與他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

人，或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關係之他公司。 

(四)受本公司捐贈之金額達實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

人。 

(五)本公司之董事、總經理、副總經理級之主管。 

(六)本公司之董事、總經理之配偶。 

(七)本公司之董事長、總經理二親等以內之親屬。雖具有前項各款

情形之一者，但能證明不具有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者，不在

此限。 

(八)本公司之實質關係人。 

五、實質關係人 

屬於法人或其他機構者，係指具有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「關

係人交易之揭露」規定之關係；屬於自然人者，係指具有配偶或

未成年子女關係者。 

 

第四條（交易內容）  

本公司與集團企業、特定公司或關係人之交易，包括： 

一、銷貨。 

二、進貨。 

三、財產交易及長期股權投資。 

四、受託代銷或委託代銷及佣金收付。  

五、受託加工或委託加工及加工費收付。 

六、資金融通及利息收付。  

七、背書保證。 

八、其它。(重大之代理事項、勞務之提供或收受、研究計劃之移轉、

特許權授與、管理服務合約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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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（交易程序及條件）  

一、銷貨： 

應按本公司內控循環之「銷售及收款循環 FA00-□」辦理，若因長

期配合關係或其他特殊因素不同於一般客戶，可依「合約管理辦

法 AB03-□」合理約定給予較優惠之價格或收款條件，除此之外

其價格及收款條件應比照一般客戶。 

二、進貨： 

應按本公司內控循環之「採購及付款循環 FB00-□」辦理，若有特

殊因素或具有優良條件不同於一般供應商，可依「合約管理辦法

AB03-□」合理約定給予優惠之價格或付款條件，除此之外其價格

及付款條件應比照一般供應商。 

三、財產交易及長期股權投資： 

應依照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及本公司「取得或

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CB08-□」辦理。 

四、受託代銷或委託代銷及佣金收付： 

應比照一般代銷商計算佣金。 

五、受託加工或委託加工及加工費收付： 

應比照一般加工廠商計算加工費。 

六、資金融通及利息收付： 

應依照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公司「資

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CB06-□」辦理。 

七、背書保證： 

應依照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公司「背

書保證作業程序 CB07-□」辦理。 

 

第六條（交易金額） 

本公司與集團企業、特定公司或關係人之交易除依第五條規定辦理

外，若金額達下列情形時，於董事長核准後，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始

可進行交易；如遇業務需要可授權董事長先行核准辦理，事後再檢具

相關資料，報請董事會追認之。 

一、每筆交易金額在新台幣伍仟萬元(含)以上。 

二、同一全年度累積交易金額在新台幣伍億元以上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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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 (交易表決) 

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，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者，應

自行迴避，不得加入表決，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。 

 

第八條 (交易合約) 

本公司與集團企業、特定公司或關係人間，相互間之交易應本於公平

合理原則，對於簽約事項應明確訂定價格條件與支付方式，不得違反

常規，以免發生利益輸送之情事。 

 

第九條 (關係人清冊) 

財務部應於每月檢視列表關係人清冊，於交易發生時，判斷是否屬關

係人交易，以利按月編列關係人交易對帳。 

 

第十條 (交易對帳、調節與清算) 

財務部應於每月就關係人彼此間之進、銷貨及應收、應付款項餘額相

互核對，按月編列關係人交易對帳，若有差異則需瞭解原因並作成調

節表。 

 

第十一條（交易表達與揭露） 

本公司與關係人之間有重大交易事項發生，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

六號之規定，於財務報告附註中揭露相關資料。 

 

第十二條（附件）  

關係人清冊 CB14A-□ 


